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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 女 士 ：  

 

《 2 0 1 6 年 仲 裁 及 調 解 法 例 (第 三 者 資 助 ) (修 訂 )條 例 草 案 》  

( “《 條 例 草 案 》 ” )法 案 委 員 會  

 

 2 0 1 7 年 5 月 1 1 日 來 信 收 悉 ， 現 就 信 中 倒 數 第 二 段 提 出 的 問 題

答 覆 如 下 。  

根 據 新 建 議 的 第 9 8 N A ( 3 )條 “成 員 ”及 “法 律 執 業 事 務 所 ”的 涵 義  

2 .  沒 有 為 “成 員 ”及 “法 律 執 業 事 務 所 ”兩 個 詞 語 下 定 義 ， 原 因 在 於

新 建 議 的 第 9 8 N A ( 2 )條 擬 涵 蓋 律 師 為 某 法 律 執 業 事 務 所 (不 論 其 描

述 或 架 構 如 何 )工 作，或 屬 此 等 事 務 所 成 員 的 情 況。這 是 刻 意 的 做 法，

因 為 政 策 用 意 明 確 要 涵 蓋 海 外 律 師 (見 新 建 議 第 9 8 N A ( 3 )條 ( c )段 有

關 律 師 的 定 義 )，而 營 辦 法 律 執 業 事 務 所 的 可 容 許 經 營 模 式，以 及 律

師 與 法 律 執 業 事 務 所 的 聯 繫 方 式 在 不 同 司 法 管 轄 區 可 以 有 所 不 同 。

舉 例 而 言 ， 在 英 格 蘭 及 威 爾 斯 ， 律 師 事 務 所 可 以 “另 類 業 務 架 構 模

式 ”經 營 ， 允 許 律 師 以 外 的 人 士 擁 有 和 投 資 於 律 師 事 務 所 。 由 於 法

律 執 業 事 務 所 可 以 (或 可 能 )透 過 很 多 方 式 組 成 或 構 成 ， 而 律 師 也 可

以 (或 可 能 )透 過 很 多 方 式 與 之 有 聯 繫 ， 我 們 認 為 讓 有 關 詞 語 按 一 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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涵 義 理 解 而 不 予 以 界 定 ， 更 能 反 映 政 策 用 意 ， 以 顧 及 現 時 和 將 來 不

同 司 法 管 轄 區 的 眾 多 相 異 情 況 。  

根 據 新 建 議 的 第 9 8 N A ( 2 )條，大 律 師 事 務 所 的 大 律 師 可 否 視 作 “該 法

律 執 業 事 務 所 的 成 員 ”  

3 .  以 香 港 而 言，法 律 執 業 事 務 所 基 本 上 涵 蓋 事 務 律 師 行 (以 一 般 合

夥、有 限 法 律 責 任 合 夥 或 日 後 的 律 師 法 團 模 式 經 營 )，但 不 包 括 大 律

師 事 務 所 的 大 律 師 ， 原 因 是 大 律 師 被 視 作 獨 資 執 業 的 人 。 下 文 節 錄

自 香 港 大 律 師 公 會 網 站 ， 概 述 了 執 業 大 律 師 的 法 律 定 位 ：  

“獨 立  

在 香 港 ， 大 律 師 只 可 獨 資 執 業 。 與 事 務 律 師 或 其 他 專 業 人 士 不

同 ， 大 律 師 不 得 與 其 他 大 律 師 合 伙 經 營 ， 也 不 得 成 立 法 團 或 公

司。這 一 切 限 制 都 是 為 了 確 保 所 有 大 律 師 在 執 業 過 程 中 都 可 獨

立 行 事 。  

… …  

有 一 點 應 該 指 出 ， 大 律 師 雖 是 獨 資 經 營 ， 但 他 們 共 同 組 成 一 所

事 務 所 的 情 況 相 當 普 遍 。 事 務 所 是 大 律 師 用 以 執 業 的 辦 公 室 ，

組 成 事 務 所 的 重 要 原 因 ， 其 一 是 要 減 少 開 支 ， 另 外 就 是 方 便 交

流 。 雖 然 有 組 成 事 務 所 這 項 傳 統 ， 大 律 師 仍 然 是 獨 立 的 ， 因 為

他 們 只 准 攤 分 開 支，不 得 分 享 利 潤。大 律 師 即 使 屬 同 一 事 務 所 ，

仍 是 各 自 執 業 各 自 負 責 。 ” 1 

由 於 大 律 師 各 自 執 業 各 自 負 責 ， 難 以 根 據 新 建 議 的 第 9 8 N A ( 2 )條 ，

視 為 法 律 執 業 事 務 所 的 成 員 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以 上 是 香 港 大 律 師 公 會 英 文 網 頁

( h t t p : / / w w w . h k b a . o r g / c o n t e n t / a b o u t - b a r r i s t e r s - h o n g - k o n g )  (最 後 於 2 0 1 7 年 5 月 1 2 日

查 閱 )  內 容 的 譯 本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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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律 師 (按 第 9 8 N A ( 3 )條 所 界 定 )是 否 屬 於 例 如 某 律 師 事 務 所 成

員 ， 此 事 實 須 視 乎 實 際 情 況 而 定 。 然 而 ， 第 9 8 N A ( 2 )條 的 前 後 文 義

已 清 楚 顯 示 ， 該 款 提 述 “成 員 ”之 處 ， 並 不 包 括 法 律 執 業 事 務 所 內 任

何 律 師 以 外 的 成 員 。  

 

 

法 律 政 策 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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